
厦门市人民政府文件
厦府规〔２０２３〕５号

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

公布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直各委、办、局,各开发区管委会:

为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,保障建

设项目土地征收工作顺利进行,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»和«福建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»(省政府令第

１７７号)等有关规定,现就本市征地补偿标准通知如下:

一、各区征地补偿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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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单位:万元/亩)

类
区 行政区

区片综合地价

土地补偿费 安置补助费 合计

青苗、地上
附着物及
水利设施
摊销费

按时交地
奖励金

总包
干补
偿价

１
思明区 ３．７ ５．６ ９．３ ５ １．２ １５．５

湖里区 ３．７ ５．６ ９．３ ５ １．２ １５．５

２
集美区 ３．３ ５ ８．３ ３ １．２ １２．５

海沧区 ３．３ ５ ８．３ ３ １．２ １２．５

３
同安区 ３ ４．５ ７．５ ２ １．２ １０．７

翔安区 ３ ４．５ ７．５ ２ １．２ １０．７

二、市、区两级结算征地包干费用时,思明区、湖里区、集美区

和海沧区每亩２万元调剂费,同安区、翔安区每亩３．５万元调剂

费.涉及青苗补偿高于上述标准以及地上附着物的差异补偿,可

通过调剂费依法给予补偿,具体由各区政府统筹安排使用.

三、盐田和国有滩涂上虾池、鱼池的补偿标准,统一按４．８万

元/亩包干补偿,各区可根据实际情况细化实施标准.市、区两级

结算费用时,每亩增加１万元调剂费,调剂费由各区政府统筹安排

使用.

四、本市被征地农民应当从征地时依法享有被征土地承包权

或者具有所在地户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产生.具体产生

办法由各区政府制定.

五、各区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征地补偿费用及时足额支

付给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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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通知自２０２３年４月１日起施行,有效期３年.本通知

施行前已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或已发布房屋征收公告、征地(预)

通告、土地征收启动公告、征收土地预公告的项目,仍按市政府原

有规定执行.

厦门市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３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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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３月１３日印发　


